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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本文以勞動事件法之勞動團體訴訟制度為研究對象，參考德國法及歐盟

指х修正建議案之相關規定，探討如何能有效率地就多數勞工與主間所生

紛爭進行訴訟Ȅ勞動團體訴訟之型態有二：其一係不作為請求之法定訴訟擔

當團體訴訟，不必先經主管機關同意，而ҥ法院審查起訴之工會作為原告之

適格性，及訴訟上捨棄ȃ撤回及和解之適當性；其二係意定訴訟擔當團體訴

訟，關於加班費ȃ退休金或損害賠償之給付請求，工會得經其會員之選定提

起給付訴訟，並新設共通爭點確認訴訟，結合公告曉示制度，以擴大一道程

序解決紛爭之機能，兼顧司法資源合理運用之訴訟經濟及保護當事人之程序

ց益，較德國法更能保護多數勞工之ց益Ȅ為使被選定人能盡早追加共通爭

點確認訴訟，法院應先行爭點整理，適時闡明原告為適當之聲明，如有必要

亦得一次提出數項聲明Ȅ且為完足對於選定人之程序保障，應使其於和解成

立前知悉和解之內容，以決定是否撤回選定，或願受和解效力所拘束Ȅ 

勞動團體訴訟對於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制度深具啟ี性，在強化法院對

於原告適格性及和解之審查ȃ示範中間確認訴訟之追加及擴大公告曉示制度

之運用，均可作為消費者保護法及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修正之參考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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